附件

2026年度山西省广播电视
公益广告宣传主题指南

一、指导思想
2026年，广播电视公益广告宣传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全省宣传部长会议、全省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创作播出更多高质量作品。要聚焦主题主线，紧紧围绕“十五五”开局、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等主题做好宣传。要加强和改进扶持引导，积极采用委托制作、主题定制等方式，精准扶持重点题材、特色项目。要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不断提升公益广告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要加强多部门协同配合，积极动员全社会参与，不断扩大公益广告宣传的朋友圈，凝聚更多更强力量共同繁荣公益广告宣传。
二、年度宣传主题和重点选题方向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省广播电视公益广告宣传工作要紧紧围绕上述重大节点和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聚焦以下重点选题方向：
（一）重大主题宣传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生动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扣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主线，聚焦展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2.“十五五”开局主题宣传。立足“开局关系全局、起势决定胜势”的战略高度，聚焦展现规划引领的前瞻伟力。推动国家战略向人民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图景深度转化，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浸润城乡、惠及万家。高扬时代主旋律，传递“每个人都是局中人”的责任共识，凝聚万众一心、共谱新篇的磅礴合力。
3.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宣传。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展现山西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精神风貌，凝聚三晋儿女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4.长征胜利90周年宣传。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激励全省人民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二）山西特色主题宣传
1.塑造山西美好形象。围绕全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中心任务，展现山西在新发展阶段的新气象新作为，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聚焦山西“十四五”成就宣传，用具有说服力、感染力、吸引力的生动故事,讲好山西创新故事、转型故事、民生故事。
2.助力三晋文化遗产传承利用。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等内容宣传，提升全社会对文物的保护意识，营造“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宣传山西文化遗产利用和传承发展的新路径，推动山西文化遗产从“被保护”走向“被激活”。
3.弘扬传统文化。聚焦尧舜德孝文化、关公忠义文化、能吏廉政文化、晋商诚信文化等三晋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中华传统美德。聚焦山西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有特色的优秀作品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三）社会文明与价值引领主题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强化价值引领，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2.精神文明建设。围绕文明城市创建，持续开展文明旅游、文明出行、移风易俗、光盘行动等主题宣传。大力弘扬敬老爱老、扶残助残、关爱特殊群体等传统美德，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
3.未成年人保护与家庭教育。做好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主题宣传，宣传儿童友好理念，加强儿童友好政策宣传引导，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融入家庭教育、关爱女性等内容，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和支持家庭建设的良好氛围。
4.健康文明与绿色生活。结合全民健身、健康山西建设、打造中医药强省等主题开展宣传；围绕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世界艾滋病日、全国“爱耳日”、残疾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等重点，普及卫生知识；结合全国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拓展生态环保、节水节能、垃圾分类等绿色生活宣传；推进科学普及和全民阅读，提升群众健康文明素养。
5.法治宣传与法治文化。结合国家宪法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档案法、保密法等法律法规，宣传传播法治文化，普及法律知识，推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贯彻落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安全与公共服务主题
1.安全生产宣传。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作品做好平安山西、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森林草原防火、交通安全、校车安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汛抗旱、地质灾害防治、防震减灾、窨井盖安全宣传等为重点的安全领域宣传，在落实安全责任、普及安全知识方面持续发力，为山西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社会环境。
2.视听服务惠民宣传。围绕普及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超高清视听服务、政府购买特殊群体有线电视收视服务等广电视听利民惠民举措开展公益宣传。
3.虚假宣传防治。深化虚假宣传医药广告专项整治工作成效，做好识假防骗、合理用药等公益宣传。
4.消费帮扶宣传。做好广电惠民服务提升行动之“新春行动”“金秋行动”的宣传，促进脱贫地区特色优质服务和产品销售。
5.国防、网络与数据安全。开展国家安全、国防教育、双拥工作、退役军人、征兵工作等主题宣传；系统开展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安全宣传教育。
6.法治警示宣传。加强禁毒、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跨境赌博、防范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警示宣传。做好打击侵权假冒、知识产权、版权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护等专业领域宣传。
（五）其他常规主题
1.节点活动宣传。结合义务植树、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诚信兴商宣传月、旅游发展等节点深化宣传。
三、创作与宣传工作要求
（一）把握创作导向，提升作品质量
1.坚持正确导向，强化主题引领。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制作机构要把坚持正确导向摆在首位，紧密围绕年度重大主题进行策划创制，杜绝任何形式的导向偏差。
2.注重创意策划，打造精品力作。把多出有创意的原创精品力作作为不懈追求，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突出人才创新创意的主体地位，不断优化公益广告的创意设计、内容生成和表达方式，提升视听体验。
3.推动技术应用创新。深化人工智能创新融合应用，鼓励利用超高清视频、三维声、AI辅助创意等技术赋能公益广告创作。扩大超高清内容在公益广告中的供给。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制作的作品，应符合相关管理规定。
（二）强化平台传播，推进全媒覆盖
1.确保播出时长与频次。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要严格按照《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对公益广告播出的相关要求，确保播出时长和条次符合规定，合理安排黄金时段播出，保障公益广告播出比例。
2.构建多层次全媒体传播体系。充分发挥公益广告篇幅短小、便于传播的优势，构建多层次、全媒体传播体系。大屏小屏相互赋能、长短视频相互协同，推动公益广告实现更广传播、更佳效果。
3.发挥作品库和展播平台作用。各级播出机构要积极播出“全国优秀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作品库”作品和省局安排的优秀作品。持续开展公益广告展播活动，将优秀作品在全省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平台进行集中展播。
（三）健全工作机制，优化扶持引导
1.加强培训与创作引导。各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要组织开展公益广告创作引导、专题培训、集中展播等工作，提升本地区机构创作能力。
2.营造多方参与良好生态。要把组织领导贯穿于公益广告创作、传播、管理全过程各环节，注重保障公益广告创作播出的必要经费，优化扶持机制，进一步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鼓励高校、行业组织、社会制作机构、个人投身公益广告创作，不断提升广播电视公益广告宣传的整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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